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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198           证券简称：安德利           公告编号：2025-011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烟台帝斯曼安德利果胶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果渣供应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或“安德利果汁”）与烟台帝斯曼安德利果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斯曼果

胶”）签署《果渣供应协议》。本公司董事于帝斯曼果胶担任董事职务，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该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王安先

生、王萌女士已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其他关联人之间相同交易类别相关的关

联交易达到3000万元以上，但未达到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与帝斯曼果胶签署《果渣供应协议》，协议有效期自签署且经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协议期内本公司（含附属公司）供应量总

计为39,000吨，每个合同年度果渣供应量至少为13,000吨，除非在协议期内本公司全

部果渣产量（合并计算）的95%低于39,000吨，且本公司已经将合同年度内全部果渣产

量的95%供应给了帝斯曼果胶。协议期内每自然年度交易金额上限为人民币4,200.00万

元，本公司2024年审计报告出具后调整该年度的交易金额上限，调整后的金额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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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销售收入的5%。 

本公司董事王安先生于帝斯曼果胶担任董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帝斯曼果胶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此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已经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王安先生、王萌女士已回避表决。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其他关联人之间相

同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3000万元以上，但未达到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

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公司董事王安先生于帝斯曼果胶担任董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6.3.3（三）条“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不含同为双

方的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

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规定，帝斯曼果胶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二）帝斯曼果胶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烟台帝斯曼安

德利果胶股份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孟宪强 注册资本 31,3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03年 9月 25日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

合资、未上市) 

注册地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新城大街 889号 

主营业务 生产果胶、铁制包装品、其它包装制品、复配食品添加剂等。 

主要股东 帝斯曼亲水胶体中国企业有限公司、山东安德利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财务数

据（人民币

万元） 

项  目 2024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153,476.68 

净资产 144,680.15 

净利润 17,767.20 

主营业务收入 74,732.20 

审计情况 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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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为本公司向帝斯曼果胶出售果渣，作为帝斯曼果胶的果胶生产原料。

交易价格遵循公允定价原则，由双方根据市场价格经协商确定，并根据前一年的 CPI

每年上调（从第二个合同年度开始调整）；但是任何当前年度的 CPI 上涨均应当与先

前年度的 CPI下降进行抵消后根据 CPI上涨的净值进行价格上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合同主体 

烟台帝斯曼安德利果胶股份有限公司（“帝斯曼果胶”）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安德利果汁”） 

（二）果渣的最低供应量及年度交易上限 

在协议期内，安德利果汁将（且应促使相关安德利果汁关联方）向帝斯曼果胶供

应至少三万九千(39,000)吨的果渣，每个合同年度果渣供应量至少为 13,000 吨，除非

在协议期内安德利果汁全部果渣产量（合并计算）的 95%低于 39,000 吨，但安德利果

汁已经将合同年度内全部果渣产量的 95%供应给了帝斯曼果胶。 

协议期内每自然年度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200.00 万元（不含税），但是双方

同意在安德利果汁 2024 年审计报告出具后调整年度交易金额上限，调整后的金额不超

过安德利果汁 2024 年度经审计销售收入的 5%。 

（三）售价和付款 

双方根据市场价格经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并根据前一年的 CPI 每年上调（从第二

个合同年度开始调整）；但是任何当前年度的 CPI 上涨均应当与先前年度的 CPI 下降

进行抵消后根据 CPI 上涨的净值进行价格上调。 

帝斯曼果胶应就安德利果汁和/或相关安德利果汁关联方根据本协议供应的果渣支

付销售价款。 

（四）协议期 

本协议自安德利果汁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应在三(3)年内保持完全有效。

在不晚于协议期到期前十五（15）日，任何一方可以以书面通知的方式通知对方本协

议在协议期到期终止。如果任何一方未向对方发出前述书面通知，本协议将延续三（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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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经营所需，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参

考市场价格公平、合理确定，在确保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的同时，进一步降低费用、

防范风险。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上述交易而对

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11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5 年第二次专门会议。经

过认真审阅相关资料，听取公司管理层汇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关联方烟台帝斯曼

安德利果胶股份有限公司拟签署的《果渣供应协议》，是根据其业务发展以及实际需

要，按照市场定价原则、公允原则向关联方销售果渣产品，属于正常和必要的交易行

为，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

意公司将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董事会表决情况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情况 

本公司于2025年2月1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

公司与烟台帝斯曼安德利果胶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果渣供应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

王安先生、王萌女士已回避表决。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议案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过去 12个月内，公司未与同一关联人进行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的其他交易。 

 

特此公告。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2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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